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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

淄政办发〔2005〕7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齐鲁化工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医疗保险工作的深入开展，现对《淄

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04〕27号）作如下补充：

一、2005 年 3 月 31 日前，个体劳动者参加基本医疗保

险按淄政办发〔2004〕27 号文件有关规定施行；2005 年 4

月 1日后，一并施行下列补充条款：

1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
办理退休手续时（包括已退休人员），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

限满 5年的，方可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实际缴

费年限不足 5年的，在办理退休手续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时，

应以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，按 5%的比例一次性补缴医

疗保险费后，根据规定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

2005 年 3 月 31 日前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体劳动者，不

受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的限制。个体劳动者实际缴费年限

与视同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医疗保险缴费年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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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外来务工人员、失地

农民不受户口性质限制，可随单位参加医疗保险，也可以个

体劳动者身份参加医疗保险。

二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淄政办发〔2004〕27

号文件有关规定施行，并施行下列条款：

1、企业在法院宣告破产后退休的人员，按个体劳动者

参保缴费办法参加医疗保险。

2、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前已退休的人员，其累计缴

费年限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，应以参保时上年度社会平均工

资为基数，一次性补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

3、大额医疗救助费用的缴纳，在职人员年初由单位一

次性代扣代缴，退休人员全部从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划转。

三、各区县、高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，

并报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。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

二○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   


